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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

（2002年12月20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

四十次会议通过 2007年7月26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

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修订 2007年7月26日浙江省第十届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73号公布 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

行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，维护治安秩序和社会

稳定，促进社会和谐，根据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

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》和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省实

际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

团体、其他组织和公民，应当遵守本条例。

第三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打防结合、预防为主，专群

结合、依靠群众的方针，实行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的原则。

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任务是：动员和组织社会各方面力

量，运用政治、法律、行政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等多种手段，预

防和惩治违法犯罪，推进平安建设，保障社会秩序和谐稳定。

第四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由各级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实

施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纳入国民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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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。

第五条 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

域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协调、指导、检查和督促，制订并

组织实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方案。

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

日常工作。

第六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。

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

理工作措施，定期考核本地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制实施

情况。

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将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

情况报告上一级人民政府；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将社会治安综合

治理工作措施落实情况报告同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。

第七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。

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建的群众性社会治安组织所需经费，可

以通过财政补贴、受益单位和个人出资、社会捐助等合法渠道解

决。

第八条 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，以及公安等部门应当各司

其职，及时查办治安、刑事案件，依法制裁违法犯罪行为。

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中发现治安隐患的，应当提

出司法建议、检察建议，被建议单位应当及时研究处理。

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和人民法院、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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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察院应当依法履行司法救助职责，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履行

法律援助职责，维护公民合法权益。

第十条 司法行政、文化、新闻出版、广播电视等部门和新

闻媒体，应当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制宣传教育活动。

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，以及公安等部门应当结合办理案件

对公民进行法制宣传和警示教育。

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信访工作等有关部门应当建立

健全社会矛盾纠纷排查、调处、化解工作制度，加强教育疏导，

预防和依法处理群体性事件。
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充分发挥社会治安综合

治理工作中心的作用，协调公安派出所、司法所等机构和有关社

会组织的相关工作，形成合力，及时调解纠纷，把社会矛盾化解

在基层，维护社会稳定。

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公安、民政、劳动和社会保障、

人口和计划生育、教育、建设等部门应当加强对流动人员的服务、

教育、维权和管理。

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司法行政、公安等部门应当加

强对归正人员的引导、扶助、教育和管理。

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和有关单位应当协助相关部门依法

做好被判处管制、剥夺政治权利、宣告缓刑、裁定假释、暂予监

外执行服刑人员的监督、考察和帮教工作。

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、公安等部门和工会、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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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团、妇女联合会应当建立健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工作制度，

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。

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当相互配合，共同做

好铁路、高速公路、油气管道和电力通信设施等的防护联防工作。

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当共同做好学校、

医院、市场、车站、码头等重点区域及其周边场所社会治安综合

治理工作，保障治安稳定。

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公安边防、海洋渔业、海事等

部门应当加强海上治安管理，及时处理海事渔事纠纷，保障渔区

治安稳定。

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公安、信息产业、广播电

视、通信管理等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管，建立健全互

联网治安综合防控体系，预防和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。

互联网接入单位、互联网服务单位及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应

当依法落实安全管理和安全技术措施，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。

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安全生产监督等部门应当依法

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，预防发生安全事故，保障公民、法人和

其他组织的人身、财产安全。

第二十条 国家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其他组织

应当设立或者指定相应的工作机构、人员负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

工作，建立健全内部治安管理制度，落实安全责任，消除治安安

全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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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各级工会、共青团、妇女联合会应当依法维护

职工、青少年、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，协助有关部门调查处理

纠纷，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及有关违法犯罪行为。

第二十二条 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应当建立健全社会治

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，配合有关部门共同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

工作。

物业管理、保安服务等社会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履行安全管理

和服务职责，配合有关部门共同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。

第二十三条 公民应当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，加

强自身安全防范，保持和谐的家庭和邻里关系，维护治安秩序。

第二十四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地区、单位和个人，由各

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：

（一）本地区治安秩序良好，刑事案件发生率明显下降或者

维持在较低水平，社会安定的；

（二）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，成绩显著的；

（三）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。

第二十五条 有关单位、地区违反本条例规定，不履行或者

怠于履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职责，造成治安秩序混乱，影响社会

稳定的，由有关机关责令限期改正，逾期未改正的，予以通报批

评，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，可予以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社会治安综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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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理责任考核机制。

有关单位、地区违反本条例规定，不履行或者怠于履行社会

治安综合治理职责，致使发生严重危害国家安全事件、严重影响

社会稳定事件、重特大刑事犯罪案件、严重影响经济秩序事件、

特大安全生产事故、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或者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

工作目标考核中不达标的，当年不得授予综合性荣誉称号，其主

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不得评优评先和晋职晋级。

第二十七条 从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，

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

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。


